附件1

中国商业技师协会商业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
国家级评委基本要求

中国商业技师协会商业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国家级评委，分为一级评委、二级评委两类。
获得国家级评委认证者为中国商业技师协会举办的国家级技能竞赛活动评判工作的指定候选人。代表中国商业技师协会担任国际性技术交流和竞赛活动的评判人员，必须从一级评委中推选。中国商业技师协会参与举办的省市级或者区域性商业服务业技术交流、竞赛活动，应有一半以上的裁判人员通过国家级评委认证。
一、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忠于党，热爱商业服务业，思想作风正派，办事客观公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热心担任商业服务业技能竞赛的评判工作，自觉遵守比赛规则、评判纪律和要求。
3.在全国商业服务业具有较强影响，在本地区、本专业领域德高望重。
4.年龄在65周岁以下，从事相关工作在15年以上，身体健康，能独立参加评判工作的所有活动。
二、专业要求
1.国家级评委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所列职业的技师（二级）职业技能等级或职业技能标准明确的相关专业副高级以上职称。
2.在自身所从事的领域，专业理论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能够将理论知识与技能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
3.具有创新思维能力，在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和服务提升等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
4.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竞赛具有准确的判断力和较高的鉴赏力。
三、技能要求
（一）一级评委
1.在全国性和国际性商业服务业技能竞赛中获得过金牌（一等奖），在全国性或国际性商业服务业技能比赛中承担过两次以上的评判工作。
2.从事商业服务领域相关专业的教学工作，具有高级职称；或直接从事商业服务业一线工作，具有高级技师（一级）职业技能等级/资格证书。
3.具有20年以上的商业服务业实践经验，精通本行业服务工作。商业服务领域相关专业本科毕业后，从事本行业工作10年以上。
4.知晓国际赛事的竞赛规则以及评判技术标准。
(二)二级评委
1.在地市级以上的商业服务业技能比赛中承担过两次以上的评判工作。
2.从事商业服务领域相关专业的教学工作，具有副高级职称；或直接从事商业服务业一线工作，具有技师（二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资格证书。
3.具有15年以上的商业服务业实践经验，熟悉本行业服务工作。商业服务领域相关专业专科毕业后，从事本行业工作10年以上。
4.知晓国家级赛事的竞赛规则以及评判技术标准。
四、技能竞赛国家级评委认证程序
技能竞赛国家级评委认证工作由中国商业技师协会负责条件审查、组织培训和理论考核。
对于少数年龄超过65周岁，仍在岗工作，并对行业有突出贡献、德高望重的专家，或者对某些具体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可依照一定程序，授予国家级评委身份。
五、技能竞赛国家级评委认证原则
1.技能竞赛国家级评委的培训、考核，每3年进行一次。国家一级评委的培训、考核，从符合条件的国家二级评委中产生。
2.国家级评委的认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满，须参加中国商业技师协会统一组织的知识更新培训、考核。经考核合格者，一级评委将保留原身份，二级评委可申请晋升为一级评委。未通过考核、审核者，取消其国家级评委身份。
3.技能竞赛国家级评委由中国商业技师协会统一登记造册，并建立评判档案。对在评判过程中有舞弊行为或严重过失者，将取消其国家级评委身份，并收回评委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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